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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1434號 委員 提案第 276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天麟、許智傑、林楚茵、何志偉、林昶佐等 17 人

，鑒於保障國家產業發展與經濟安全不受境內外不公平競爭

手段所致生之負面影響，爰提出「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綜觀檢討目前法制，有關「反情報」相關犯罪類型所規範者，偏向軍事政治相關犯罪行為，

亦即對於新的受威脅領域沒有體會與注意，特別是涉及經濟領域部分，過往均認為此應屬

民間行為，但中國為獲取經濟利益或產業之目標標的，以國家機關隱身在後，或直接以政

府職能部門與情報單位提供協助，或直接介入主導民間經濟行為，最終實現其國家政策目

的。以上作為，不但侵害企業利益，更危及國家、社會之整體經濟發展，因此此類危及「

經濟安全」之問題，目前我國法制也缺乏因應之道。所以對於此類新型態威脅，特別針對

臺灣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收買、滲透等間諜行為， 有法制規範偏向「被動」、「消極」；

再者為了因應後疫情時代之國際產業鍊重組，我國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權乃至於營業秘密之

保護密度，已成國家產業發展之顯學，若無法提升有關營業秘密之刑責，令其達致嚇阻作

用，恐將造成外商對我國投資或技術轉移保護缺乏信心，嚴重影響其投資和轉移至我國生

產之意願。因此，如何清楚定性此類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並提高有關行為之刑度，係我國

產業升級之重要課題，爰透過此次修法，就有關爭議或法規漏洞加以解決。 

 

提案人：趙天麟  許智傑  林楚茵  何志偉  林昶佐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吳玉琴  陳秀寳  江永昌  邱泰源  黃秀芳  

沈發惠  吳琪銘  黃世杰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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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之二 任何人不得為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

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

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

下列行為： 

一、以刺探、竊取、侵占、

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

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

漏。 

二、知悉或持有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未經

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

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

密。 

三、持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

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

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

匿該營業秘密。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

而取得、使用或洩漏。 

任何人不得意圖在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

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而為前項各款行為之

一。 

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指如流入外國、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

敵對勢力，將重大損害國家

安全、產業競爭力或經濟發

展，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並經行政院公告者：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一、本條內容新增，現行第二

條之二條文內容移列到第二

條之三。 

二、綜觀檢討目前法制，有關

「反情報」相關犯罪類型所

規範者，偏向軍事政治相關

犯罪行為，亦即對於新的受

威脅領域沒有體會與注意，

特別是涉及經濟領域部分，

過往均認為此應屬民間行為

，但中國在獲取經濟或產業

之目標與利益時，國家機關

隱身在後，或直接以政府職

能部門與情報單位提供協助

，或直接介入主導。 

三、鑑於營業秘密法並未透過

具體條文明定受境外勢力指

使非法獲取、洩漏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手段，

爰引用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

之一第一項所訂之禁止行為

明訂之。且亦引用同法第十

三條之二，禁止於境外使用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 

四、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定義不

僅於科技業，包含農業與生

技產業等與我國人健康與國

際競爭力、關鍵基礎設施相

關之產業之營業秘密遭竊均

可能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爰

規定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

業秘密定義須由行政院、科

技部會同各相關部會，參考

情報機關依據國家情報工作

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所蒐

集之我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被刺探、竊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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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於國際公約、國防之

需要、國家關鍵基礎設施

維持正常運作、國民健康

保護或農業生產安全，應

進行管制。 

二、可促使我國產生特定產

業領導型技術或大幅提升

重要產業競爭力。 

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認定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

及科技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 

本條所稱營業秘密，指

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定之營

業秘密。 

況，分析蒐集境外勢力對我

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之需求與蒐集手法定之

。 

第二條之三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一、本條新增，由現行條文第

二條之二移列至本條，內容

未修正。 

第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條之二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

無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之罰金。 

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使用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而為

第二條之二第一項各款行為

之一，經查獲與陸資有關或

有洩漏疑慮之情事，准依第

一項罰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

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

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二倍至

十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前條之罪、或陸海空

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至第三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一、本條內容新增，現行第五

條之二條文內容移列到第五

條之五。 

二、中國系統性針對我國之核

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竊取

行為，侵害我國產業甚鉅，

除經濟與產業面考量外，更

應視其乃國家法益之侵害，

非僅為經濟犯罪態樣，故援

引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

所定之相關刑罰加重之。如

洩漏營業秘密予境外機構或

於境外使用未遂，但該行為

著手前亦有不法重製或者竊

取等行為者，應就行為態樣

與保護法益不同而加以論處

。 

三、雖自行使用與替境外勢力

竊取我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實屬不同態樣，

應有不同刑度，然而，受陸

資投資而設立公司，實與前

述行為並無二致。若自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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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自

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止

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

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境外設立公司使用所竊之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亦難確保我國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無外洩。

為杜絕我國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外洩之可能，上述兩類

行為態樣亦應與第二條之二

第一項各款規定同等視之，

並處以相同刑罰。 

第五條之三 營業秘密法第十

四條之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

關偵查保密令之規定，於檢

察官偵辦前條之案件時適用

之。 

犯前條之罪之案件，為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一條

前段所稱之智慧財產案件，

並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

轄之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營業秘密法中明定，此類

侵害營業秘密之案件，本於

偵辦時需嚴防洩漏以防止營

業祕密外洩，損害持有者之

權益，且第五條之二所規範

遭侵害之對象屬更核心重要

之國家級營業秘密。為周延

保護此類營業秘密於偵查中

不致發生二次外洩之風險，

並促進偵查效率，故有必要

適用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

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關偵查

保密令之相關規定，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五條之二規定之案

件，性質上屬侵害營業秘密

之案件，為智慧財產案件，

參照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一條前段規定，其審理應依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相關

規定；且其上訴審之管轄法

院亦應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管轄，以嚴謹並符合智慧

財產案件之審理程序，為避

免程序適用疑義，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五條之四 違反前條第一項

偵查保密令者，處五年以下

 一、本條新增。 

二、按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99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於外國、大陸地區、香

港或澳門違反偵查保密令者

，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亦適用前項規定。 

四第一項規定違反偵查保密

令者之刑事處罰，法定刑最

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惟如涉及侵害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案件，如

有違反檢察官依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所核發之偵查保密令

者，危害程度尤甚，故有必

要將法定刑最重本刑提高為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確保

受偵查保密令者遵守偵查保

密令之效力，並有效防止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發生二次外洩，爰為第一項

規定。 

三、為強化偵查保密令之域外

效力，降低發生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二次外洩

之風險，參酌營業秘密法第

十四條之四第二項之規定，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之五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行政法人之人員

，於現職（役）或退休（職

、伍）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喪失其請領退休（職、

伍）給與之權利；其已支領

者，應追繳之：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第五條之一、第五條

之二之罪、或陸海空軍刑

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

二條至第三十四條、國家

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至第

三十一條之罪，經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前條之罪、或陸海空

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至第三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一、本條新增，由現行條文第

五條之二移列至本條。 

二、有鑑於行政法人之人員亦

接觸相關國家關鍵技術之營

業秘密，故增列行政法人之

人員。 

三、第一項第二款配合第五款

之一、第五款之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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